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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

公众公司、挂牌公司、

通辰股份、被收购人、

公司

指 新疆通辰建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软府科技、受
让方

指 海南软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武彦平、董志斌、杨红梅、成都创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程林

前次交易 指
⒛25年 1月 3日 至⒛25年 2月 7日 ,收购人通过大宗交易累计买入
公众公司 1,600,000股股份, 占公众公司

`总
股本的25%

本次协议转让 指

收购人受让武彦平、董志斌、杨红梅、成都创跃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程林持有的公众公司909,822.00股流通股 ,

以及2,z1C2,400股限售股的行为

本次表决杈委托 指
收购人接受武彦平持有的挂牌公司合计2,462,硐 0股股份对应表

决权委托的行为

本次股份质押 指
武彦平自愿以其持有的挂牌公司合计2,猸 2,钔 0股股份向收购人

提供质押担保的行为

本次收购 指 本次协议转让、本次表决权委托及本次股份质押的'总称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武彦平、董志斌、杨红梅、成都创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程林与海南软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新疆通辰建

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杈委托协议》 指
《武彦平与海南软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新疆通辰建设项目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委托协议》

《股份质押协议》 指
《武彦平与海南软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新疆通辰建设项目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协议》

标的股份 指
收购人自武彦平、董志斌、杨红梅、成都创跃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程林处受让的股份

收购报告书 指 《新疆通辰建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财务顾问 指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投资者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新疆通辰建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笫5号准则》
匕
日

+
日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一权益变动

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中国证临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公司 指 仝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匕
日
七
日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两全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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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两全律师事务所

关于 《新疆通辰建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

法律意见书

致:海南软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两全律师事务所根据与软府科技签订的 《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接受软

府科技的委托,担任其本次通辰股份收购项目中收购人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根据

《证券法》 《公司法》 《收购管理办法》 《第 5号准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收购人本次收购而编制的 《新疆通辰建设项目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有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作出声明如下 :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出具书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国

家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发表法

律意见。

2.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

本次收购有关事实进行了充分的检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律师在工作过程中,已得到收购人的保证,即 :公司保证已向本所律师

提供了制作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证言,其所提供

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完整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上

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提供给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

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所签署文件均 为

签署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4.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收购人、有关政府部门、其他有关机构或人员出具的说明或证明文件,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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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发表法律意见。

5.本所仅就 《收购报告书》的有关法律事项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财务分析、验资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

在本法律意见中对于有关财务报表、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文件中的某些数据和

结论的引用 (如有),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该等内容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具各核查和作出判断的

适当资格。

6.本所及本所律师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守信原则,对本

次收购行为及程序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认真履行审慎核查义务,同时,还查

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必须核查的其他文件、资料和相关证明文件 ,

并就相关事项向有关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询问和求证。

7,本所律师同意收购人按中国证监会或全国股转公司审核要求,在《刂攵购报告书》

中引用或部分引用本法律意见的内容,但收购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上述

内容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需经本所律师对 《收购报告书》的相关内容

进行审阅和确认。

8.本法律意见仅供收购人本次收购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9.本所及本所律师与公司及收购人之间不存在影响本所及经办律师正常

履行职责的关系。本所及本所律师具各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主体资格 ,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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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一)收购人的基本清况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丿息公示系统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和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人为依法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合法有效存续,不存在相关法律

公司名称 海南软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秀荣

注册资本 200万元

成立时间 ⒛”年6月 8日

注册地址及邮编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翎-l号港澳发展大厦四层A20-69,
57000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1ⅥABNBME66C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进出凵代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 ;

食品添加剂生产;货物进出口;食盐生产;食品经营 (销售散装食
品);保健食品生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日:保健食
品 (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
件销售;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市场营销策划;企业总部管理 ;

企业形象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

销售代理;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各批
发;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国内
贸易代理;咨询策划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 ;

软件外包服务;数据处理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日用品
销售;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日用品批发;办公
用品销售;艺术品代理;汽车新车销售;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机

械设各销售;普通机械设各安装服务;通用设各修理;新鲜水果零
售;住房租赁;食品添加剂销售;票务代理服务;畜禽委托饲养管
理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各租赁;计

算机及通讯设各租赁;租赁服务 (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除许可
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营业务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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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 《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收购人的股杈结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人提供的资料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

(三)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工商档案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自

然人股东尹成冉直接持有收购人∞%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自然人股东吴秀荣直

接持有收购人 1%的股权,并担任收购人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 ,

吴秀荣与尹成冉为母子关系。因此,吴秀荣与尹成冉母子二人为收购人共同实际控

制人,其二人基本情况如下 :

尹成冉,男 ,19“ 年出生,身份证号码:⒛∝OZ1198610料 料料,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⒛∝年 9月 至⒛10年 7月 ,在黑龙江大学读本科;⒛ 10年 7月

至⒛15年 12月 ,在世华会 (北京)文化交流中心任办公室主任职务;⒛ 16年 1

月至⒛⒛年 8月 ,在创客商盟有限公司任总裁职务;⒛⒛年 8月至⒛”年 7月 ,

在泰国格乐大学读硕士;⒛” 年 7月 至⒛γ 年 6月 ,在菲律宾健康科技大学读博

士;⒛z年 6月 至⒛乃年 5月 ,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博士后;⒛彳年 8月至今在

淮安软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吴秀荣,女 ,19“ 年出生,身份证号码:⒛ 21歹 19““料料辩,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⒛19年 3月 至⒛犭年 8月在北京造福华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海南软府科技集 |犭l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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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担任董事职务;⒛21年 8月 至今在秦皇岛肽城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职务;⒛21年 11月至⒛乃年 7月在北京创客瀛海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经

理职务;⒛21年 11月至⒛乃年 8月在北京创客仙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

事、经理职务;⒛21年 12月至今在北京海涧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经理职

务;⒛”年 6月 至今在软莘控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职务;⒛”

年6月至今在海南软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

(四)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鼬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收购人外,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尹成

冉、吴秀荣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两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

仲裁清况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收购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及任职 核心业务

1

软莘控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
100

软府科技持股100%,吴秀荣担任
财务负责人

软件开发

2
北京聚鑫众赢科技
有限公司

10

软府科技持股⒇%、 德丰众赢控

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持股
10%

软件开发

3
德丰众赢控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
100

软府科技持股软莘控股集团 (海

南)有限公司 100%,软莘控股

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持股德革

众赢控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
1000/。

软件开发

4
淮安软府生物有限

公司
500

北京聚鑫众赢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 40%、 尹成冉持股 60%,担任

董事

胶原蛋白

肽研发

秦皇岛肽城科技有

限公司
100

吴秀荣持股 100%,且担任执行

董事、经理
软件开发

第 8页 共 钔 页

币全津郇摹捞厮
1,lΛ N(iQ1Λ

`lΛ
W r"t`1



序号 娣 J跬另刂 职位 国籍 境外永久居留杈

1 父秀荣 女 执行童事兼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屮 ·l 丿己

0
∠ 刘红葭 l攵 监事 中圉

^
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2年内均

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近两年所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声明和承诺,并经本所律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进行查询,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最近两年内不存在曾受到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相关)、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七)收购人的诚信状况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收购人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不属于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的规定。

(八)收购人与公众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持有公众公司 1,ω0,OO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

股本的 9bˉ%,系公众公司股东。除此之外,收购人与公众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九)收购人本次收购的资格

1.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不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在利用公众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

益的情况。收购人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相关声明和承诺,郑重承诺并保证不存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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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情形 :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

⑵ 最近 2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

(3)最近 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

⑷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经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

网、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公开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收购人及收购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收购人及其实际

控制人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或受到行政处罚、未受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行政处罚、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未违反 《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的相关规定。

2,收购人投资者适当性

根据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参与基础层股票交易的法人机

构投资者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应在⒛0万元人民币以上。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独立法人,注册

资本⒛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⒛0万元人民币,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有关要求。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已开通全国股转公司一类合格投资者交易

权限,可以交易基础层股票,且为公众公司股东,符合 《投资者管理办法》规定 ,

具各受让公众公司股份的资格。

综上所述,收购人具有良好的诚信情况,符合 《投资者管理办法》的规定,收

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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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形,具各收购公众公司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前的⒛5年 1月至 2月期间,收购人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持有

公众公司 1,ω0,OO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收购人于⒛乃年 9月 10日与武彦平、董志斌、杨红梅、成都创跃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程林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并与武彦平签署了 《表决权

委托协议》。收购人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武彦平持有的通辰股份

2,6们,2OO股股份,其中 180,⒛0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2,弱 2,佃0股份为限售股;拟

受让董志斌持有的通辰股份冗0,128股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拟受让杨红梅

持有的通辰股份 100,501股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拟受让成都创跃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的通辰股份⒛6,TZI9股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拟

受让程林持有的通辰股份 131,“4股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上述拟受让的限

售股,在解除限售后过户到收购人名下。在股份过户完成前,转让方将上述股份表

决权委托给收购人行使。具体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无限售流通股 (股 ) 限售股 (股 ) 持股比例 (%)

1 武彦平 180,800 2,462,400 41,3

2 董志斌 260,128 4.0645

杨红梅 100,501 1.5703

4
成都创跃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

236,749 3.6992

程林 13I,644 2.0569

甜 909,822 2'62,400 52.6909

本次收购过渡期内,收购人直接持有通辰股份 2,⒛9,”2股股份,通过受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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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转让方持有的公众公司 2,弱2,碉0股股份的表决权,合计控制公众公司刀.⒛%股

份的表决权。受让完成后收购人合计持有通辰股份的 4,叨2,”2股股份,占通辰股

份、总股本的刀.⒛%,转让价格为 l乃J股,转让`总价款为 3,372,” 2元。收购人成为

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公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武彦平、钱晓莉变更为尹成冉、吴秀

荣。本次收购以现金方式支付收购价款,不涉及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情形。

通辰股份的《公司章程》未约定公众公司被收购时收购人需要向公众公司全体

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亦未约定要约收购的触发条件以及相应制度安排等内容。

根据收购人与转让方签署的 《股份转让协议》和 《表决权委托协议》,本次交易采

取以协议方式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并不涉及要约收购条款。因此,本次收购不涉及

触发要约收购自饣清形。

(二)本次收购前后公众公司权益变动庸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直接持有公众公司 1,ω0,0O0股股票,占公众公司v总股本

的 25%。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直接持有公众公司 4,叨2,”2股股票,占公众公司`总

股本刀.m%,成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由武彦平、钱晓莉变更为尹成

冉、吴秀荣。

本次收购前后,公众公司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本次收购前 协议转让、表决杈委托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表决权 比

例 (%)

1 软府科技 1,600,000
0
乙 4,972,222 7770 7770

2 武彦平 2,643,200 41,3 0 0 0

董志斌 1,383,328 21,6145 1,123,200 17,5500 1755

4 杨红梅 402,90I 6.2953 302,400 4,7250 4.725

成都创跃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236,749 3.6992 0 0 0

6 程林 131,644 20569 0 0 0

7 张雯华 894 00140 894 0.0140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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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能 656 0.0103 656 0,0I03 00103

9 徐永东 200 0.0031 200 0,0031 0.0031

10 郑华珍
0
∠ 0.0020 128 0,0020 0.002

潘俊明 100 0.0016 100 0.0016 0.0016
0
∠ 王方洋 100 0,0016 100 o。 0016 o.0016

林永康 100 0,0016 100 0.0016 0.0016

合计 6,400,000 100 6,400,000 100 100

注:上述股份变动情况系假设除本次收购导致的持股变动外,通辰股份股权结构未发生其

他变动。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通过大宗交易累计买入挂牌公司 1,ω0,OO0股股份,占挂

牌公司`总股本的b%,此前,软府科技与通辰股份有初步的合作意向,通辰股份的

股东据此出让其持有的部分挂牌公司股票给软府科技。披露义务人已经通过披露权

益变动报告书、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等完成需要履行的信丿息披露义务。

由于公众公司最近三年业务调整困难,累计亏损金额较大,持续经营一直存在

不确定性。经与收购人协商,原股东决定出让股份。

本次收购与前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合并计算后,已达到取得公众公司控制权的条

件,属于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五十一条关于一揽子交易

判断标准之
“ (二)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因此,本次收购

与前次交易构成一揽子交易。

前次交易已根据 《收购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

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2号——权益变动与收购》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本次收购资金总额、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本次定价综合考虑通辰股份前期投入、每股净资产、市场交易价等因素的基础

上双方协商确定。根据 《股份转让协议》,本次收购的价格为 1力J股,本次收购资

金包括收购人支付武彦平、董志斌、杨红梅、成都创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程林的股份转让价款合计 3,372,” 2,OO元 ,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不涉及以

第 13页 共 硐 页



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情况。

收购人承诺本次收购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及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收

购人具有履行相关收购义务的能力;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涉及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

公众公司资源获得其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收购以⒛z年 12月 31日 为基准日,根据通辰股份⒛γ年年报披露,截

至⒛⒛年 12月 31日 ,通辰股份净资产 7,啁6,"3.88元,每股净资产为 1,乃 元。

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依据通辰股份的账面净资产值并综合考虑公众公司在⒛乃年

上半年度持续亏损的经营状况、未来发展前景等多项因素,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

交易价格 1元J股,交易定价公允。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及其支付方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次收购的主要协议

⒛乃 年 9月 10日 ,收购人软府科技与转让方武彦平、董志斌、杨红梅、成

都创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程林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

甲方 (受让方):海南软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转让方):武彦平、董志斌、杨红梅、成都创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程林

第一条 标的股份

乙方将持有的目标公司 52.69∞ %的股份即 3,372,”2股转让给甲方,其中包

括限售股 2,艏2,硐0股。

第二条 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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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1元 /股 ,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3,372,” 2。 OO元 (大

写:叁佰叁拾柒万贰仟贰佰贰拾贰元整 )

第三条 付款方式及税费承担

1,付款方式:甲方以现金的方式向乙方支付转让款 ;

2.各方同意,因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所发生的全部税费,由各方按照法律

法规之规定自行承担。

第四条 股份交割

由于目标股份中存在限售股,故本次交易采取分期支付、分期交割的方式。

第一次交割⒛9,眨2股流通股,并在限售股满足交割条件后将剩佘 2,佰2,硐0股

限售股进行第二次交割,具体如下 :

(l)第一次交割: 自本协议生效且甲方履行 《收购报告书》等信、息披露义

务及完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反馈 (如有)回复并经其审核通过,甲 乙双

方应配合将乙方所持的目标公司⒛9,眨2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通过特定事项协

议转让过户至甲方名下,甲方应自标的股份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过户登

记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对应转让价款。

(2)第二次交割:在限售股份达到交割条件后的 5个工作日内,甲 、乙双

方配合将剩佘 2,弱2,硐0股限售股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过户至甲方名下。

甲方应自标的股份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过户登记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

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对应转让价款。

第五条 过渡期

1.自 各方签订本股份转让协议之日起至标的股份全部完成过户的期间为过

渡期。

2.转让方承诺,在过渡期内将尽勤勉善良注意之义务,合理和正常管理、营

运和使用标的股权。

第 15页 共 们 页

币全津 蛳事糁 ,·,「



币全津郎摹矜 ,J,T
tˇ IANG QUAN1.^W rlRM

在过渡期内,除取得受让方的书面同意,转让方不得进行如下行为 :

(1)在标的股权上设定任何质押、担保、留置或其他方式的第三者权益 ;

(2)作出任何同意分配标的公司利润的决议,或以任何形式分配标的公司

的利润 ;

(3)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以外的第三方,或同意标的公司以

增资或其他方式引入外部投资者 ;

(4)进行任何影响标的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异常交易或引致异常债务的其

他行为。

第六条 甲方陈述和保证

1.甲方依法取得受让标的股份的资格 (如需);

2.甲方保证按本协议的约定按时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保证其依据本协议支付

的股份转让价款来源合法,并拥有完全处分权,且有足够的能力依据本协议的条

款与条件履行股份转让价款支付义务 ;

3.甲方保证其受让标的股份系其自身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通过协议持股、

委托持股等其他任何方式代为持有标的股份的情形 ;

4.甲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任何对甲方有约束力的法律、法规及监管

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亦不会违反甲方与任何第三方签署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 ,

以及甲方出具的有关声明、保证和承诺等。

第七条 乙方陈述和保证

1.乙方为自然人的,其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有权自主决

定转让本协议约定的股份;乙方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并

依法就本次转让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2,乙方保证其对标的股份拥有合法的所有权,标的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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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债权债务、或有负债或其他情形,亦不存在权属纠纷等任何可能影响股份

过户的法律障碍 ;

3.乙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任何对乙方有约束力的法律、法规及监管

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亦不会违反乙方与任何第三方签署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 ,

以及乙方出具的有关声明、保证和承诺等。

4,乙方保证已向甲方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地披露了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与

目标公司相关的资产、负债、债权、权益、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纠纷 (包括诉

讼、仲裁、行政处罚)、 人员、业务等所有材料与信息,除已经披露内容外,不

存在与目标公司相关而尚未提供给甲方的任何材料、信息,不存在任何虚假、遗

漏以及误导性陈述。除已经披露以外,若目标公司存在其他责任、损失或风险等

负面情形的 (目标公司正常经营导致的除外),均由乙方连带承担该等法律责任 ,

并确保目标公司、甲方不会因此而致任何经济损失并免于直接或间接承担任何该

等法律责任。

第八条 违约责任条款

1.本协议双方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造成本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违约方应

承担伍拾万元的违约金;乙方中每一人因各自的原因不履行、不及时履行或不适

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义务的,造成本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违约的每一

人承担伍拾万元的违约金,守约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实际遭受的损

失以及为追偿损失而支付的合理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

2.因 自然灾害、战争、政府行为、法律法规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使双方或一

方无法控制、无法预见或虽然可以预见但无法避免的导致本次协议无法履行的事

件,致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或者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本协议,同意本协议终

止等情况,则前述情形均不视为双方违约,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应在前述事

由发生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甲方已实际支付的转让价款退还给甲方,乙方无需

因此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并将已经过户的股票返还给原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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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各方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有权向目标公司所在

地人民法院依法诉讼。

第十条 其他

1.本协议各方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系统有关规定履行与本协议有

关的各项信'息披露义务。

2.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一式十份,甲方持有一份,乙方持有六份,其余三份用于各案使用 ,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⒛乃年 9月 10日 ,受托方 (收购人)软府科技与委托方武彦平签署 《表决权

委托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甲方 (委托方):武彦平

乙方 (受托方):海南软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条 表决权委托代理权限

1、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委托乙方行使中国法律法规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

程赋予甲方作为目标公司股东所享有全部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

建议权以及除收益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权限 :

1.1召集、召开、参加股东会及与股东会有关的事项 ;

1.2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者罢免董事、监事及其他议案 ;

1.3对所有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目标公司制度规定需要股东会审议、表

决的事项行使投票权,对股东会审议、表决事项进行投票并签署相关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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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了解、查阅目标公司的运营、业务、客户、财务、员工等各种相关信息的

权利 ;

1.5其他与股东投票权相关的事项。

2、 在履行本协议期间,因 目标公司配股、送股、公积金转增、拆股等情形导

致标的股份总数发生自然或法定变化的,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的数量应相应调整 ,

此时,本协议自动适用于调整后的标的股份,该等股份的表决权亦自动全权委托

给乙方行使。

3、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应在本协议规定的授权范围内谨慎勤勉地依法履行委

托权利。

第二条 委托期限

1、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所述表决权委托的期限为: 自本协议生效之

日起至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 (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证券

持有人名册》为准)至乙方名下之日终止。

2、 在委托期限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征得乙方书面同意外,甲方不可单

方面撤销委托或解除本协议。

第三条 委托权利的行使

1、 本协议项下的投票权委托为全权委托。对目标公司的各项议案,乙方可以

自己的意思表示自行投票,无需事先通知甲方或者征求甲方同意,亦无需甲方再

就具体表决事项出具委托书等法律文件 ;

2、 甲方将为乙方行使表决权利提供充分的协助,包括在必要时 (例如为满足

政府部门的审批、登记、各案所需报送文件之要求)及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3、 在乙方参与目标公司相关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情况下,甲方不得另外行使

表决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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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协议期限内因任何原因导致委托权利的授予或行使无法实现的,甲、乙

双方应立即寻求与无法实现的约定最相近的替代方案,并在必要时签署补充协议

修改或调整本协议条款,以确保可继续实现本协议之目的。

第四条 免责与补偿

甲、乙双方确认,通常情况下,乙方不得因受委托行使本协议项下约定的表

决权而被要求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或作出任何经济上的或其他方面的补偿 ,

但如果由于乙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产生对第三方承担责任或补偿,则由乙方

最终承担相应责任。

第五条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包

括但不限于赔偿另一方及目标公司因此而形成的损失。

第六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纠纷,由双方协商决定。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目

标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生效及其他

1、 甲乙双方确认,本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 ,

双方已经仔细审阅过本协议的全部内容,并完全了解协议各条款的法律含义。

2、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其佘

用于各案使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⒛乃年 9月 10日 ,质权人 (收购人)软府科技与出质人武彦平签署了 《股权

质押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甲方 (质权人)∶ 海南软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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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出质人):武彦平

目标公司:新疆通辰建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质押标的

1、 鉴于甲方拟收购目标公司,乙方作为目标公司股东,为担保其按照 《股份

转让协议》之约定履行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转让义务等),乙方自愿以

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向甲方提供质押担保。

2、 本次质押标的为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2,佰2,们0限售股股份 (以下简称
“
质

押股份
”),占 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38,钾 5%。

3、 在质押期限内,质押股份的派生权益,即质押股份因配股、送股、转增股

等增加的股份、应得红利及其他收益,均作为本质押项下的担保;如果质押股份

发生配股、送股、转增股份等形成派生股份的,若未自动转为质押,则甲乙双方

应在乙方质押账户正式取得派生股份之日后三个工作日内,对派生股份办理追加

质押登记手续。

第二条 质押期限

1、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将质押股份质押给甲方,双方共同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自质押股份办理过户至甲方名下

当日,双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 本协议项下的质押期限, 自质押股份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股份质押登记之日起至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 甲方有权了解关于质押股份的相关情况,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放

弃股东权利和目标公司 《公司章程》项下的任何权益。

2、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协助,避免质权受到来自任何第三方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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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 乙方保证对质押股份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质押股份在本协议

签订前未设置其他质押权,并免遭第三人追索。

2、 乙方在质押期限内,不得出售、转赠、出租、出借、转移、抵押、质押或

以其他方式处分质押股份 (对甲方除外)。

第五条 质押手续办理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乙方应当配合甲方将质押股份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的相关规则以及目标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第六条 质押担保范围及质押权实现

1、 乙方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为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乙方的全部义务 (包括

但不限于股份转让义务,如果乙方未能按照 《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股份转

让义务,则乙方应向甲方返还从甲方处所得的全部收益、利益a口有)义务,因乙方

违约而产生的支付违约金、损失赔偿金义务)、 甲方实现 《股份转让协议》中的

权利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财务顾问费、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律师费、审

计费、评估费、鉴定费、变/拍卖费、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税费等)以及该

等质押股份保管费用和实现质权的费用等。

2、 双方一致确认,如果乙方未按照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履行相应义务和责

任,或者发生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甲方有权处分质押股份的情况时,甲

方可以采取以下任何一种方式实现质权 :

2.1将质押标的折价处置,所得价款甲方优先受偿 ;

2.2依法聘请拍卖机构将质押标的拍卖,所得价款甲方优先受偿 ;

2,3依法将质押标的转让给第三方,所得价款甲方优先受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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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其他处置质押股份的方式。

3、 甲方处分质押股份实现债权时,乙方应予配合,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时办理质

押股份的相关登记手续。

第七条 质押的解除

本协议在下列事项发生后质押解除:

1、 《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中约定的 2,弱2,硐0股有限售条件

股被解除限售后,出质人、质权人双方应当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手续。

2、 双方协议解除 《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后,出质人、质权人

双方应当向中国证券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第丿、条 违约责任

l、 如一方违反或延迟履行本协议的约定或者作出的承诺与保证不真实、不完

整存在误导性的均视为违约。

2、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违约方因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

偿对方所有经济损失。

第九条 争议和解决

1、 本协议及其附件和补充协议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变更、终止、解除、

争议的解决以及未规定的事项,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有关法律、法规

执行。

2、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甲 、乙方可协商解决并达成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商不成时,各方同意由此引起的诉讼均由

标的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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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协议生效及解除

1、 本协议与双方签订的 《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一起构成本次

收购的全套文件,与 《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2、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不能履

行的,双方可协商解除本协议,由此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本着公平原则共同承担。

3、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其佘用于各案使用,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的主要协议内容合法有效,待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

成就时生效并对签约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本次收购的收购过渡期

依据 《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以协议方式进行公众公司收购的, 自

签订收购协议起至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的期间为公众公司收购过渡期。
”
本次收购涉

及协议收购,收购人就收购过渡期安排作出如下声明承诺 :

《关于海南软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收购通辰股份的访谈记录》中载明:“为了

保障本次收购过渡期内公众公司的稳定经营, 自签订有关收购协议起至相关股份

完成过户期间,收购人不会提议改选通辰股份董事会,确有充分理由改选董事会

的,来 自收购人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不会要求通辰股份

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不会通过通辰股份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在过渡期

内,公司除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或者执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决议外,公司

董事会提出拟处置公司资产、调整公司主要业务、担保、贷款等议案,可能对公

众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综上,本律所律师认为,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过渡期的安排符合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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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公众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未清偿对公众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众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众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众公司原控股股东武彦平、实际控制人武彦

平、钱晓莉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公众公司的负债,不存在未解除公众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担保或者损害公众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收购的批准及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的批准与授权

1.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的内部批准与授权

⒛乃年9月 10日 ,软府科技召开股东会,并审议通过 《关于收购新疆通辰建

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2.本次交易对手方需要履行及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成都创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已召

开全体合伙人会议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将其所持有的通辰股份的股份转让给

软府科技。

本次其他交易对手方为自然人,无需履行决策程序。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收购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法律程序,该法律程序合法有效。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 :

1、 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不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国有

股份转让、外商投资等事项,无需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

2、 本次股份转让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尚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申请办理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相关手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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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股份转让涉及标的股份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

理过户登记 ;

4、 本次收购的相关文件将按照 《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平

台进行披露。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除尚需完成上述自律审查程序外,本次收购已履行现

阶段必须的授权和批准。

四、本次收购前 6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

况

(一)收购人前六个月内买卖公众公司股份清况

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 (⒛乃年9月 10日 ,即交易协议签署之日,下同)前6个

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买卖挂牌公司股票的情况。

收购人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日之前买卖通辰股份股份情形如下 :

(二)收购人童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前六个月内买卖公众公司股份靓

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6个月内,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序

号
交易时间

易

式

交

方

易

向

交

方

变动股份数量

(股
)

交易完成后持股

数量 (股 )

I 2025年 1月 3日
冖不
易

大

交
买人 320,000 320,000

●
∠ ⒛乃 年 1月 13日

冖不
易

大

交
买人 320,000 640,000

⒛25年 1月 17日
冖不
易

大

交
买人 320,000 960,000

4 2025年 1月 23日
冖不
易

大

交
买人 320,000 l,280,000

⒛25年 2月 7日
冖不
易

大

交
买入 320,000 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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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本次收购的限售安排及其他权利限制

根据 《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丿
`条
规定,“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后,收

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在

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不得转让。收购人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12个月的限制。
”
为此,收购人出

具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具体内容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九、收购人作出的公

开承诺及约束措施
”
。

本次收购的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限售流通股,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不存在股权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人除根据 《收购

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本次收购所涉及的股票进行上述限售外,不存在其他权利限

芾刂。

六、收购人与公众公司现有股东约定业绩承诺及补偿等特殊投资条款清况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相关访谈记录,收购人未与公众公司及现有股

东签署任何协议,不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等特殊投资条款。

七、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根据 《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的说明和承诺,本次收购系软府科技以现金收购

公众公司的股份,取得公众公司的控制权。收购人拟借助资本市场平台,在保持公

众公司经营稳定的基础上,借助自身资源协助公众公司引入新业务,为公众公司寻

找新的盈利增长
`甙,提升公众公司股份价值和取得股东回报。

(二)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

根据 《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说明和承诺,本次收

购的后续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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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公众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12个月内,收购人拟在公众公司业务基础上,整合优质资源,

优化公众公司发展战略,改善公众公司的经营,提高公众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截至

本报告披露日,收购人对公众公司尚未有明确的业务调整或资产注入计划。本次收购

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择机为公众公司引入新业务或资产注

入,逐步改善公众公司的盈利能力。提高公众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如果根据公众公

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业务调整或资产注入,收购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

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暂无对挂牌公司主要业务进行调整的明确计

划。若后续根据挂牌公司实际情况,需要改变其主要业务或对主要业务做出调整,收

购人及挂牌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公司治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对槲 司管理层的蜘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未来12个月内,收购人将根据

公众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在保证公众公司经营稳定的前提下,本着有利于维护公众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众公司 《公司章程》规定的

程序和方式行侧技东权利,向公众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提出

调整建议,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丿息披露义务。

⒊对公众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未来⒓个月内,暂无对

掏捭公司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的明确计划。若后续根据挂牌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上

述调整,收购人及挂牌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公司治理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4.对公众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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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后的未来⒓个月内,收购人将根据掏捭公司的实际需要,根据 《公

司法》 《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现行章程

规定进行相应修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对公众公司资产进行处置的计划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暂无对挂牌公司进行资产处置的明确计划。

若后续根据挂牌公司实际情况,未来12个月内需要实施资产处置或重组,收购人及挂

牌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公司治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对公众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暂无对煳捭公司员工聘用形式曲 刊司整的明

确计划。若后续根据挂牌公司实际情况,未来12个月内需要进行上述调整,收购人及

挂牌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公司治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员

工安置工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计划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

也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其他股东禾刂益的情形。

八、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众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公众公司控股股东为武彦平,实际控制人为武彦平、钱晓莉,其

一致行动人为成都创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本次收购后,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控股股东由武彦平

变更为软府科技,实际控制人由武彦平、钱晓莉变更为尹成冉、吴秀荣。

若未来挂牌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或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第工次股份交割未

能完成,可能产生挂牌公司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二)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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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取得公众公司控制权后,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公

司章程》的要求行使股东权利,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改善公众公司的经营管理 ,

提高公众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本次收购未对公众公司其他股东

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三)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拟利用公众公司平台整合资源改善公司经营情况 ,

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因此,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未有不利

影响。

(四)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独立跬的影响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收购不会影响公众公司独立`性◇

收购人在成为公众公司第一刘吱东后,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利用实际控制人身份影响公众公司

的独立'性,保持公众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完整
J性和独立性。

(五)本次收购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收购人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γ个月内与公众公司之间不存在交易。为规

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收购人出具了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内容

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
“
九、收购人作出的公开承诺及约束措施

”
。

(六)本次收购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核心企业、关联企业的主营业务与公众公司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从

事相同、相似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况。

为规范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核心企业、关联企业与通辰股份发生同业竞争的情形,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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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内容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

文
“
九、收购人作出的公开承诺及约束措施

”
。

九、收购人作出的公开承诺及约束措施

(一)收购人对于本次收购行为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

1.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性的承诺

关于提供信'崽真实、准确、完整性,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

“
1、 为本次收购通辰股份所披露的全部信'患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 向参与本次收购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

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

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及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的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3、 为本次收购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
Jl±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的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

2.关于符合收购人资格的承诺

关于收购人资格合法性,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于符合收购人资格

的承诺》,承诺如下:“截至本承诺出具日,本公司不存在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       =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通辰股份的情形。

1、 本公司未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Ⅱ

2、 本公司最近2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

3、 本公司最近2年不存在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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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通辰

股份的其他情形。

5、 本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

6、 本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或受到行政处罚、受到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行政处罚、有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的情形 ;

7、 本公司不存在全国股转系统发布的 《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的监管问答》中规定的不得收购通辰股份的情形。
”

3.关于保持公众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了保护通辰股份的合法利益及其独立性,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收购人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承诺,将保证公众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

务等方面的独立性,具体承诺如下 :

“
l、 资产独立

本公司/本人的资产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资产与通辰股份的资产严格区

分并独立管理,确保通辰股份资产独立并独立经营;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通辰股份《公司章程》关于通辰股份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

等规定,保证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发生违规占用通辰股份资金等情形。

2、 人员独立

通辰股份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

不在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不在本公

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保证通辰股份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中兼职;保证通辰股份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3、 财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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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辰股份保持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财务独立核算,能够

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

度;保证通辰股份具有独立的银行基本账户和其他结算账户,不存在与本公司/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保证不干预通辰股份的资金使用。

4、 机构独立

通辰股份建立、健全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并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保证本

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通辰股份的机构完全独立,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5、 业务独立

通辰股份的业务独立于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并拥有独立开展经营

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经营的能力。
”

4.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收购完成后,为维护公众公司及其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有效避免与公众

公司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特此承诺 :

“
本公司/本人作为通辰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保证本公司/本人及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以任何形式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从事其他任何与通辰

股份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亦不以任何形式 (包括但不限于联营、合资、合

作、合伙、承包、租赁经营、委托管理、代理、参股或借贷等形式,以委托人、

受托人身份或其他身份)参与或间接从事拥有、管理、控制、投资其他任何与通

辰股份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本公司/本人或附属公司将来若因开展业务、

募集资金运用、收购兼并、合并、分立、对外投资、增资等活动产生新的同业竞

争,保证采取以下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l)通过收购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通

辰股份; (2)促使竞争方将其持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3)在不损害

通辰股份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与通辰股份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4)任何其他

有效的能够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

5.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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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和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与公众公司的关联交易,维护公众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

“
1、 本公司/本人控制或影响的企业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通辰股份及其下属

子公司 (如有)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通辰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能够通过市场与

独立第三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将由通辰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与独立第三方进行 ;

本公司/本人控制或影响的企业将严格避免向通辰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拆借、

占用通辰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资金或采取由通辰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代垫款项、

代偿债务等方式侵占通辰股份资金。

2、 对于本公司/本人控制或影响的企业与通辰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无法

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将严格遵守市场原则,本着平等互利、

等价有偿的一般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

3、 本公司/本人控制或影响的企业与通辰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将严格遵守通辰股份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定程

序;在通辰股份权力机构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主动依法履行回避义务;对须

报经有权机构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在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

4、 本公司/本人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通辰股份及

其下属子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通辰股份或其下

属子公司损失的,通辰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损失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

6.关于不注人类金融属性业务或房地产开发及销售业务的承诺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除有关法律法规、

监管政策明确允许之外,不会向通辰股份注入任何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

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也不

会利用通辰股份平台从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业务,也不会将通辰股份资金以任

何形式提供给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使用。

第 “ 页 共 00页



圄 T拿扌叩露薄〖         ~
本次收购完成后,除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明确允许之外,本人不会将私

募基金及管理业务置人通辰股份,不会利用通辰股份直接或间接从事私募基金及

管理业务,不会利用通辰股份为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

本次收购完成后,在相关监管政策明确前,不会将其控制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置入通辰股份,不会利用通辰股份直接或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会利用通

辰股份为房地产开发业务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如因本公司违反承诺而导致通辰

股份遭受任何直接经济损失,本承诺人将对通辰股份进行相应赔偿。
”

7.关于收购资金来源合法性的承诺

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合法性,收购人及其囹咧嗾 、实际控制人对资金来源的承诺

如下:

“
本公司丬V诹诺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利用本次收

购的股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通同吸份资源

获得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晴况,不存在他人委托矧股、代矧鼢 的情形;除本次收购所

涉及蒯殴份质押及表决权委托之外,本次收购的标的上没有设定其他机利,也没有在收

购价款之外存在其他衤阵笔驯 :。
”

8.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承诺如下:“本次收购

完成后12个月内,本公司不对外直接或者间接转让持有的通辰股份的股份,不委

托他人管理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通辰股份的股份。但本承诺人实际控制下的不同

主体之间进行转让的不受前述十二个月的限制。除上述外,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或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对限售另有规定的,承诺遵

守该等规定。
”

9.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承诺

收购人出具了 《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承诺》,承诺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机构或其他关联方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交易信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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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内幕交易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及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
”

10.关于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与其他重大或有事项情况及其影响的承诺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如下承诺,具体包括 :

“
1、 不存在涉及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诉讼或仲裁案件 ;

2、 不存在对公司经营、财务或声誉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未决纠纷 ;

3、 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担保、潜在赔偿责任或其他可能影响持续经营的不确

定性事项。

4、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受到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

11.关于不存在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债务及对外担保清况的说明与承诺

收购人承诺不存在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债务及对外担保情况,并作出如

下承诺 :

“
1、 本公司不存在到期尚未偿还的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等债务 ;

2、 本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正常,所有已知债务均已按期足额清

偿,不存在逾期未支付的情形 ;

3、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资产状况清晰,不存在任何潜在的负债风险 ;

4、 本公司未为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 ;

5、 不存在为其他企业、个人或组织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也未签订任

何担保合同或出具任何担保函等担保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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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存在可能产生对外担保责任的潜在事项或法律纠纷,如不存在因未

决诉讼、仲裁等可能导致本软府科技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

7、 本公司承诺,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如因本公司存在未披露的负债或对外担保情况,给相

关方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二)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 《关于相关约束措施的承诺》,承

诺如下 :

“
本公司/本人就收购通辰股份事宜,为切实履行相关收购事宜,现承诺如下 :

1、 本公司/本人将依法履行 《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2、 如果未履行 《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本公司/本人将在通辰股份

的股东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 (www。nCCq.∞m cn

或www,neeq。 cc)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通辰股份的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

3、 如果因未履行 《收购报告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通辰股份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人将向通辰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

十、前蚧

`与
公众公司发生的交易

(一)收购人前二十四个月内与公众公司发生的交易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z个月内,收购人及收购人控股子公司未与

挂牌公司发生交易。

(二)收购人关联方前二十四个月内与公众公司发生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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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舛个月内,收购人关联方未与挂牌公司发生

交易。

(三)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前二十四个月内与公众公司发生的

蜴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9ZI个月内,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与挂牌公司发生交易。

十一、关于本次收购专业机构及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收购人财务顾问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人法律顾问为北京

两全律师事务所,被收购人法律顾问为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参与本次收购的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人及本次收购行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十二、公众公司章程关于要约收购条款的约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众公司现行 《公司章程》 (⒛⒛年9月 版)中

未约定公众公司被收购时收购人需要向公众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亦

未明确约定全面要约收购的触发条件及相应制作安排等内容。根据收购人与通辰

股份签署的 《股份转让协议》和 《表决权委托协议》本次交易采取以协议方式进

行公众公司收购,并不涉及要约收购条款。因此,本次收购不涉及触发要约收购

的情形。

十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

(一)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具各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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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收购的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符合 《收购

管理办法》 《第5号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的信

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虚亻勖己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的情形 ;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收购尚需履行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信

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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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 《北京两全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通辰建设项目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北京两全

负责人 (签字

栗艺涛

经力̀
彳
聿丿币 (签字 ) :

栗艺涛

\

二○二五年 祠弓十 日

`
刽

/

师事务所 (盖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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